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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测绘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2009]26号） 
 
 
（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2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测绘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 

二00九年三月五日 
 
 
 

国家测绘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2号)，设立国家测绘局(

副部级)，为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局。 
 
 
  一、职责调整 

  (一)取消已由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将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地图审查工作交给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三)将基础测绘及其他重要测绘的具体技术性工作交给事业单位。 

  
(四)加强测绘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监督管理地理信息获取与应用等测绘活动、组织开

展测绘基础研究和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起草测绘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拟订测绘事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

国基础测绘规划，拟订测绘行业管理政策、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基础测绘、国界线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籍测绘和其他全国性或重大测

绘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和管理国家测绘基准和测量控制系统。 
  (三)拟订地籍测绘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确认地籍测绘成果。 

  
(四)承担规范测绘市场秩序的责任。负责测绘资质资格管理工作，监督管理测绘成果质

量和地理信息获取与应用等测绘活动，组织协调地理信息安全监管工作，审批对外提

供测绘成果和外国组织、个人来华测绘。组织查处全国性或重大测绘违法案件。 
  
(五)承担组织提供测绘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的责任。组织、指导基础地理信息社会化服

务，审核并根据授权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六)负责管理国家基础测绘成果，指导、监督各类测绘成果的管理和全国测量标志的保

护，拟订测绘成果汇交制度并监督实施。 
  
(七)承担地图管理的责任。监督管理地图市场，管理地图编制工作，审查向社会公开的

地图，管理并核准地名在地图上的表示，与有关部门共同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

国界线标准样图。 
  
(八)负责测绘科技创新相关工作，指导测绘基础研究、重大测绘科技攻关以及科技推广

和成果转化，开展测绘对外合作与交流。 
  (九)承办国务院及国土资源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国家测绘局设7个内设机构(副司局级)：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保密、新闻、信

访、保卫、政策研究、政务公开等工作；承担机关日常工作协调和督查督办。 
  (二)规划财务司。 

  
组织起草测绘事业中长期规划、全国基础测绘规划，承办拟订全国基础测绘年度计划

草案工作；管理国家测绘事业费、专项资金等国家财政资金并监督检查使用情况。 



  (三)国土测绘司。 

  
承办基础测绘及国界线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籍测绘和其他全国性或重大测绘

项目的组织、管理工作；维护和完善国家测绘基准和测量控制系统；组织起草国家航

摄规划，承办民用测绘航空航天摄影与遥感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法规与行业管理司。 

  
组织起草测绘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拟订测绘行业管理政策；承办测绘资质管理

工作，拟订测绘市场准入标准并组织实施；承办全国性或重大测绘违法案件组织查处

工作；承办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五)地理信息与地图司(测绘成果管理司)。 

  
承办组织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工作，指导地理信息应用服务；审核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组织协调地理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承办涉密测绘成果提供使用

的审批以及测绘成果汇交、测量标志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地图编制管理相关工

作，核准向社会公开的地图。 
  (六)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拟订测绘科技创新有关政策和规划；组织、管理测绘基础研究、重大测绘科技攻关以

及科技成果转化；承办测绘与地理信息标准化管理有关工作；承办测绘国际合作与交

流有关事宜；审核对外提供测绘成果和外国组织、个人来华测绘。 
  (七)人事司。 

  
承办机关及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和机构编制事项；拟订测绘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有关

政策；承办教育培训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相关工作；指导测绘职业资格管理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 

  
国家测绘局机关行政编制为89名(含两委人员编制4名、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编制7名)。
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4名，正副司长职数23名(含总工程师1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

名)。 
 
 
  五、其他事项 



  
(一)公布行政区划信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测绘局组织编制

。行政区域界线的标准画法图，由民政部和国家测绘局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二)由国家测绘局牵头，建立健全国家测绘与地方测绘、测绘部门与相关部门以及军地

测绘之间的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明确共建共享的内容、方式和责任，统筹协

调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分工、持续更新和共享服务工作。 
  
(三)陕西测绘局、黑龙江测绘局、四川测绘局、海南测绘局实行由国家测绘局与所在地

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国家测绘局为主)的管理体制，承担国家测绘局和所在地省人民

政府依法赋予的相关职责，行政编制222名。 

  (四)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六、附则 

  
本规定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按规定程序办理。 
 
 


